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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協助各機關及採購稽核小組辦理採購與稽核業務，本會

除每季製作「稽核監督各機關採購所見錯誤行為態樣」彙

整表外，另增加「100年至102年稽核監督各機關採購所見

錯誤行為態樣彙整表」，請自行至本會全球資訊網查察，

詳如說明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彙整表係統計本會中央採購稽核小組稽核所見缺失涉

有本會訂頒之相關錯誤行為態樣，且發生相同錯誤行為態

樣總數達2件以上者，供各機關與採購稽核小組詳查察。

二、為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政策及節省行政資源，自本（103）

年度開始，旨揭2表不再以紙本函送，僅公開於本會全球資

訊網＞中央採購稽核＞各類相關錯誤態樣＞本會中央採購

稽核小組近年稽核各機關錯誤行為態樣彙整表，並隨季（

年）更新累計，請各機關與採購稽核小組自行上網查察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

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、福建

省政府、臺灣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直轄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

各縣市議會、各鄉鎮市區公所、內政部採購稽核小組、國防部採購稽核小組、財

政部採購稽核小組、教育部採購稽核小組、法務部採購稽核小組、經濟部採購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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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小組、交通部採購稽核小組、文化部採購稽核小組、衛生福利部採購稽核小組

、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採購稽核小組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採購稽核小組、

科技部採購稽核小組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採購稽核小組、勞動部採購稽核小組、

臺北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、新北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、臺中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

、臺南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、高雄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、各縣市政府採購稽核小

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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